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第一条 为了合理平衡公司发展与股东投资回报的关系，增强公司现金分红

的透明度，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便于股东对公司

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促进形成稳定的投资者回报预期，在综合考虑外部经

济环境、企业经营发展实际，以及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盈利规模、发展所处阶

段，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制定了《未来三年（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公司 2012 年至 2014 年的股东回报规划如下： 

（一）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分配股利。公司在盈利、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应积极推

行现金分配方式。 

（二）若分红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

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的，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 

（三）存在下述情况之一的，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比例

可以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 

1.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0.1 元； 

2.在分红年度，公司有重大投资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

除外）。 

重大投资或重大现金支出指：公司在分红年度购买资产、对外投资、或进行

固定资产投资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的事项，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 

第三条 本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一）本规划的执行情况，公司应在年报中作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 

（二）公司董事会每三年需重新审议《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一次，并可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修改本规划，但内容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并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 

（三）重新审阅后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应由董事会详细论证并形成

报告，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四条 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七日 




